
 

 

“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 

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缅怀李小文先生崇高的科学精神，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以我国著名

遥感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

授李小文先生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北京师范大学李小文基金。 

第二条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李小文基金的重要捐资方之一，所捐

资金重点支持设立“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以下统

称李小文奖），奖励在遥感科学理论、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对全遥感行业科技进

步有重大贡献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生。 

第三条 制定《“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奖励办法》

（以下简称奖励办法），用于李小文奖的申报、推荐、评审、异议处理、审批、

授奖等各项活动，保证李小文奖的评审质量。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李小文奖的组织领导机构是李小文基金理事会，其主要职责是对奖

励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具体包括： 

1、制定奖励政策； 

2、筹措奖励资金； 

3、组建评审委员会； 

4、审查、批准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并授奖。 

第五条 李小文基金理事会下设李小文奖评审委员会。李小文基金理事会建

立 50名左右的遥感行业知名专家库，每届根据申报成果的专业特点聘请其中 9

名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应按照科学、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工作。评审委员

会设主任 1人，副主任 2人。 

若评审专家为当年申报者本人或与申报者本人有亲属、师生相关关系者时，

应回避当年评审工作。 



 

 

第六条 李小文基金理事会下设李小文奖秘书处，负责奖励的日常工作，包

括组织申报、接受推荐、形式审查、组织评审、异议处理和公布结果等。秘书处

常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第三章  奖励范围与评审标准 

第七条 奖项设置为“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每

两年评奖一次。 

第八条 李小文遥感科学奖授予下列杰出的科研工作者： 

（一） 热爱祖国，热爱遥感事业，思想作风优良。 

（二）在遥感科学技术前沿，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创新性成果，； 

（三）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条件优秀者适当放宽）。 

李小文遥感科学奖，每次评选 2人，每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 5万元。 

第九条 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授予下列优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 

（一）热爱祖国，热爱遥感事业，思想作风优良。 

（二）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遥感理论，方法或应用方面取得重要创新性

成果。 

（三）原则上须为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和年龄在 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 

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每次评选优秀研究生 5人，优秀青年学者 5人，每

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 1万元。 

第十条 李小文奖的评审标准： 

（一）受奖者的研究成果在遥感基础理论或方法上有重大创新，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二）李小文遥感科学奖的奖励对象为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所)和和大专

院校、企业从事遥感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三）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的奖励对象为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读的

学生和企业从事遥感科学应用的工作者。 

第四章  申报与推荐 

第十一条 李小文奖的申报、推荐 



 

 

凡申报李小文遥感科学奖的个人，须经至少 2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遥感界专

家推荐到李小文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凡申报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的个人，须经至少 1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遥感

界专家推荐到李小文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二条 申报、推荐李小文奖应提供下列文件材料： 

1、完整的个人简历； 

2、不多于 5000 字的创新性成果总结； 

3、由省部级认定的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检索报告，获奖、专利等证书复印

件以及其他可以证明申报人学术影响的证明材料； 

4、专家推荐信。 

第十三条 李小文奖的申报程序 

申报人将准备齐全的申报资料寄送到李小文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第五章  评审与授奖 

第十四条 李小文奖的评审程序： 

1、李小文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接受推荐并进行形式审查； 

2、函评； 

3、召开李小文奖评审委员会会议，在函评结果的基础上，选出获奖人； 

4、李小文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向社会公示获奖成果，接受异议投诉，调

查协调，进行异议处理； 

5、评审委员会对异议处理结果进行复议裁决； 

6、李小文基金评审委员会审议、批准评审结果并授奖。 

第十五条 李小文奖评审方式、表决规则： 

李小文奖采用形式审查、专家初审、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按照科学、公正

的原则，根据评审标准，进行评审。 

第十六条 李小文奖每两年评审一次。对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李小

文遥感科学奖每人奖金 5万元，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每人奖金 1万元，颁奖仪

式于定量遥感论坛开幕式举行。 



 

 

第六章  异议及处理 

第十七条 获奖者在授奖前通过李小文基金会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自公

示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均可向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投

诉。单位异议要加盖公章，个人异议要署真名。 

第十八条 异议由李小文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会同申报单位和异议投诉

者协商处理。涉及异议的任何一方应积极配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核实异议材料，

如期做出答复。必要时基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可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提出处

理意见，由评审委员会裁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6年 1月 10日起试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李小文基金理事会负责解释。 

 

 

 


